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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寓控股股份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被申请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风险提示：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嘉寓集团尚未收到法院裁定受理其破产清算相关文件。申

请人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是否会被法院受理、嘉寓集团是否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存

在重大不确定性。 

一、事件概述 

2024 年 8 月 29 日，公司控股股东嘉寓新新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嘉寓集团”）收到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》，启东市坤燕食品经营部

以嘉寓集团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，以债权人名义向北京

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嘉寓集团进行破产清算。嘉寓集团对申请如有异议，应

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法院书面提出，并在上述期限内附相关证据材料提交法

院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嘉寓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72,405,331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38.01%，

为公司控股股东。 

（一）申请的事实和理由 

申请人诉被申请人等关于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，由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

院作出（2022）苏 0991民初 1765号民事判决书，由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票据款

100万元及利息（以 100万元为基数，自 2021年 12月 20日起至实际偿之日止按照

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），一审被告不服判决提起

上诉未缴纳诉讼费，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苏 09民终 5017号民事裁定

书。判决生效后，被申请人未履行判决载明的支付义务，申请人向盐城经济技术开

发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，因申请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，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



院作出（2022）苏 0991执 2509号终本裁定书。除上述案件，被申请人存在多起因

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执行的案件。 

被申请人经强制执行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，无法清偿债务，符合《破产法司法

解释一》第四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，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

法》第二条、第七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

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、第二条之规定，请求贵院对被申请人进行破产清算。 

（二）申请人基本信息 

申请人：启东市坤燕食品经营部 

企业类型：个体工商户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320681MA1YM3FY1C 

注册地址：启东市汇龙镇城北科技创业园兴龙东路 

经营者：黄海珽 

成立日期：2019-06-27 

注册资本：5万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预包装食品销售（含冷藏冷冻食品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二、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

1．公司与控股股东嘉寓集团在业务、人员、资产、机构、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

立性，嘉寓集团破产清算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若最终破产清算

完成，可能存在控股股东变更的情形。 

2．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投资者关注

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嘉寓控股股份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8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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